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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板公司管理部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出具的《关于对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188 号），根据该问询函的要求，现对有关事

项回复说明如下： 

一、问询函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2 月 9 日，你公司披露了《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计划份额合计不超过 20,000 万份，其中优

先级份额和次级份额上限各为 10,000 万份，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拟全额认购委

托信托公司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次级份额，出资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并认

购次级份额的员工人数不超过 35 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优先份额的本金和预期收益、次级份额的本金承担差额补足

义务。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实并说明： 

（一）请详细说明控股股东承担上述差额补足义务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

控股股东如为次级份额的本金承担了差额补足义务，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参与认购

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是否符合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

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以及控股股东是否参与所认购份额的收益分配。 

（二）控股股东提供优先份额的本金和预期收益、次级份额的本金承担差额

补足义务的资金来源及具体采取的履约保障措施，控股股东是否参与员工持股计

划的管理，是否形成对员工持股计划的控制，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是否构成控股股

东的一致行动人及依据。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由上市公司自行管理，通过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

理委员会，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请详细说为避免产生公司其他股东与

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拟采取的风险防范和隔离措施。 

二、公司对问询函的回复 



（一）请详细说明控股股东承担上述差额补足义务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

控股股东如为次级份额的本金承担了差额补足义务，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参与认

购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是否符合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

点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以及控股股东是否参与所认购份额的收益分配； 

公司说明： 

1、控股股东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 

根据《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关于为宏润建设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提供差

额补足的声明承诺函》，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分配清算时，优先保证参与员工持股

计划的优先份额的本金和预期收益、次级份额的本金的收回。当优先份额的持有

人分得剩余资金不足以收回其本金和预期收益、次级份额的持有人分得剩余资金

不足以收回其本金时，则由控股股东以现金方式对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进行补偿。 

优先份额补偿金额=认购金额+预期收益-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分配清算时实际

分配至持有人的金额（补偿金额为零或负时无需补偿） 

次级份额补偿金额=认购金额-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分配清算时实际分配至持

有人的金额（补偿金额为零或负时无需补偿） 

2、公司员工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

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控股股东虽为次级份额的本金承担差额补足义

务，但控股股东不参与认购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不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所对应的收益分配，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

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 

（二）控股股东提供优先份额的本金和预期收益、次级份额的本金承担差

额补足义务的资金来源及具体采取的履约保障措施，控股股东是否参与员工持

股计划的管理，是否形成对员工持股计划的控制，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是否构成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及依据； 

公司说明：公司控股股东已签署《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关于为宏润建设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提供差额补足的声明承诺函》，承诺为宏润建设 2018 年员

工持股计划的优先份额的本金和预期收益、次级份额的本金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的资金来源为控股股东自有资金。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宏润建设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本员工持股



计划的管理模式如下：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内部管理权力机构为持有人会议，持有人会议审议每项议

案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50%以上（不含本数）份额同意方可表决通

过（持有人会议审议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限延长及员工持股计划变更的，经出席

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 以上(不含本数)份额同意方可表决通过）；本员工持

股计划设管理委员会，持有人通过持有人会议选出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由 3

名委员组成，是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机构，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公

司董事会负责拟定和修改本员工持股计划，并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其他相关事宜。 

根据控股股东出具的声明承诺及《宏润建设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控股股

东不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不形成对员工持股计划的控制，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不构成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由上市公司自行管理，通过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

管理委员会，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请详细说为避免产生公司其他股

东与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拟采取的风险防范和隔离措施。 

 公司说明：根据《宏润建设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为避免产生

公司其他股东与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拟采取的风险防范和

隔离措施有： 

1、持有人会议是员工持股计划的内部管理权力机构。所有持有人均有权参

加持有人会议，并按其持有的份额行使表决权。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对员

工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决定是否参与公司配股、增发、可转债等再融资事宜，

授权管理委员会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等。 

2、员工持股计划设管理委员会，对员工持股计划负责，是员工持股计划的

日常管理机构，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3、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独立于公司的固有财产，公司不得将员工持股计划

资产归入其固有财产。因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运用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

和收益归入员工持股计划资产。 

《宏润建设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对员工持股计划财产权益的构

成、归属和处置办法以及公司（管理人）、持有人及管理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进



行了明确的约定，风险防范和隔离措施充分。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2 月 24 日 

 




